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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3009

证券简称：中天火箭 公告编号：

2025-034

债券代码：

127071

债券简称：天箭转债

陕西中天火箭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天箭转债”预计触发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件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一、股票代码：003009� � � � � � � � � � � � �股票简称：中天火箭

二、债券代码：127071� � � � � � � � � � � � �债券简称：天箭转债

三、转股价格：人民币52.94元/股

四、转股起止时间：自2023年2月27日起至2028年8月21日止（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延至其后的第1个工

作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息）

五、本次触发转股价格修正条件的期间从2025年6月4日起算，截至2025年6月17日，公司股票在连续三十个

交易日中已有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当前转股价格的85%（即45.00元/股），预计后续可能触发转股价格向下

修正条件。 若触发转股价格修正条件，陕西中天火箭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将按照深圳证券交

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相关规定及《陕西中天火箭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

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及时履行后续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上市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证监许可〔2022〕1549号”文核准，公司于2022年

8月22日公开发行了4,950,000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49,500.00万元，期限六年。 经深交

所“深证上〔2022〕898号” 文同意，公司49,500.0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2022年9月19日起在深交所挂牌交

易，债券简称“天箭转债” ，债券代码“127071” 。

二、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根据《募集说明书》“初始转股价格的确定依据” 约定，“天箭转债” 初始转股价格为人民币53.11元/股，后

因公司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天箭转债” 的转股价格将由原来的53.11元/股调整为53.02元/股；因2023年年度

权益分派，转股价格由原53.02元/股调整为52.96元/股；因2024年半年度权益分派，转股价格由52.96元/股调整为

52.94元/股。调整后的“天箭转债”转股价格自2024年9月30日起生效。详见公司2024年9月20日刊登在《证券时

报》、《中国证券报》、巨潮资讯网等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的《陕西中天火箭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天箭转债

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45）。

三、可转债转股价格修正条款与可能触发情况

（一）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

1.修正权限与修正幅度

在本次可转债存续期间，当公司股票在任意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当期转

股价格的85%时，公司董事会有权提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方案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表决。 若在前述三十个

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 则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在

转股价格调整日及之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

上述方案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方可实施。 股东大会进行表决时，持有本次

可转债的股东应当回避。修正后的转股价格应不低于前项通过修正方案的股东大会召开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

股票交易均价和前一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之间的较高者，同时修正后的转股价格不低于最近一期经审计

的每股净资产值和股票面值。

2.修正程序

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向下修正转股价格，公司将在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指定的上市公司信息

披露媒体上刊登相关公告，公告修正幅度、股权登记日及暂停转股期间（如需）。 从股权登记日后的第一个交易

日（即转股价格修正日）起，开始恢复转股申请并执行修正后的转股价格。 若转股价格修正日为转股申请日或之

后，转换股份登记日之前，该类转股申请应按修正后的转股价格执行。

（二）转股价格修正条款预计触发情况

公司于2025年12月2日披露了 《陕西中天火箭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不向下修正天箭转债转股价格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4-056），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董事会决定不向下修正“天箭

转债”转股价格，且在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后的未来六个月内（自2024年12月3日至2025年6月2日），如再次

触发“天箭转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的，亦不提出向下修正方案。在此期间之后（从2025年6月3日起计算），

若再次触发“天箭转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届时公司董事会将再次召开会议决定是否行使“天箭转债” 转

股价格的向下修正权利。

截至2025年6月17日， 公司股票在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已有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85%

（即45.00元/股），预计后续可能触发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件。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一一可转换公司债券》相关规定，“触发转股价格修正

条件当日，上市公司应当召开董事会审议决定是否修正转股价格，在次一交易日开市前披露修正或者不修正可

转债转股价格的提示性公告， 并按照募集说明书或者重组报告书的约定及时履行后续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

务。上市公司未按本款规定履行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的，视为本次不修正转股价格。 ”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四、其他事项

投资者如需了解“天箭转债”的其他相关内容，敬请查阅公司于2022年8月18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

证券报》、 巨潮资讯网等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的 《募集说明书》 全文； 或拨打公司投资者联系电话

029-82829481进行咨询。

特此公告。

陕西中天火箭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18日

证券代码：

600525

证券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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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园 公告编号：

2025052

长园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南京长园出售长园电子

25%

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公司全资子公司长园（南京）智能电网设备有限公司以人民币3.4亿元对价向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

公司转让所持长园电子（集团）有限公司25%股权。

●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 本次交易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无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约

定，协议生效需满足经双方权力机关批准等条件，截至本公告日，交易双方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已生效。

● 经公司初步测算，本次股权转让预计产生投资损失约2.64亿元，实际影响金额以审计结果为准。 敬请广

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一、交易概述

长园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长园（南京）智能电网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南京长园” ）持有长园电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园电子” ）25%股权，长园电子主要业务为研发

和生产热缩材料及发泡材料等。

为聚焦主业、 盘活资产， 南京长园参考深圳亿通资产评估房地产土地估价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亿通评

估” ）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以人民币3.4亿元对价向长园电子现有股东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沃尔核材” ）转让长园电子25%股权。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不再持有长园电子的股权。

公司于2025年6月18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子公司南京长园出售长园电子

25%股权的议案》，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交易事项无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根据《股权转让

协议》约定，协议生效需满足经双方权力机关批准等条件，截至本公告日，交易双方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已生

效。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1、公司名称：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708421097F

3、成立日期：1998年06月19日

4、注册资本：125,989.8562万元

5、法定代表人：周和平

6、注册地址：深圳市坪山区龙田街道兰景北路沃尔工业园

7、主营业务：沃尔核材主营业务聚焦在电子通信和新能源电力行业，具体可分为电子材料、通信线缆、电力、

新能源汽车及风力发电五类业务。

8、股权结构：沃尔核材为深交所上市公司，股票代码：002130。 截至2025年6月11日，沃尔核材无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其第一大股东为周和平，持有沃尔核材股票139,563,801股，占比11.08%；周和平及其一致行动人

共计持有沃尔核材股票189,563,801股，占比15.05%。

9、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5年3月31日

（未经审计）

2024年12月31日

（经审计）

总资产 1,091,881.74 1,026,536.21

总负债 454,056.14 413,703.56

净资产 637,825.60 612,832.65

项目 2025年度第一季度 2024年度

营业收入 175,910.70 692,653.19

净利润 27,028.43 92,050.41

10、与公司的关系：沃尔核材为公司股东，截至2025年3月31日，持有公司27,560,671股，持股占比2.09%。沃

尔核材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11、沃尔核材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长园电子（集团）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618856564U

3、成立日期：1993年07月29日

4、注册资本：12,000万元（已实缴）

5、法定代表人：廖金萍

6、注册地址：深圳市坪山区龙田街道竹坑社区沃尔核材厂房101

7、主营业务：研发和生产热缩材料及发泡材料等。

8、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万元） 出资比例

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 9,000 75.00%

长园（南京）智能电网设备有限公司 3,000 25.00%

合计 12,000 100.00%

9、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5年3月31日

（未经审计）

2024年12月31日

（经审计）

总资产 154,217.16 154,401.82

总负债 34,606.57 39,180.01

净资产 119,610.59 115,221.80

项目 2025年第一季度 2024年度

营业收入 28,443.85 118,657.78

净利润 4,388.78 13,053.73

注：政旦志远（深圳）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就长园电子2024年度财务报表进行审计，出具了标准

无保留审计意见。

10、长园电子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11、南京长园持有的长园电子股权权属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涉及诉讼、仲

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四、交易标的评估及定价情况

亿通评估就长园电子股东全部权益进行了评估，出具了资产评估报告（深亿通评报字（2025）第1147号）。

经资产基础法评估，长园电子于评估基准日2024年12月31日的股东全部权益评估值为142,070.37万元；经收益

法评估， 长园电子于评估基准日2024年12月31日的股东全部权益评估值为151,630.00万元。 经进行合理性分

析，亿通评估采用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本次评估结论。

参考亿通评估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 双方协商一致确定本次转让的长园电子25%股权对价为3.4亿元人民

币。

五、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1、交易各方

甲方（受让方）：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一（转让方）：长园（南京）智能电网设备有限公司

乙方二（转让方股东）：长园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一”与“乙方二”以下合称“乙方”

目标公司：长园电子（集团）有限公司

2、本协议的签约及生效

各方签订附生效条件的本协议（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及加盖公章），签订时双方协商确定召开董事

会审议本协议的日期，双方须同日召开董事会并同日披露相关公告，董事会日期应在本协议签订后十（10）日

内。 本协议在下列生效条件全部成就后方可生效：

（1）《股权转让协议》经各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各方公章；

（2）双方权力机关（董事会/股东大会）批准；

（3）乙方撤回（2025）粤1972民初1377号案本诉部分（以民事裁定书或法院下发的其他相关文件为准）。

3、交易对价和支付方式

（1） 双方协商一致同意， 参考经甲乙双方共同委托的深圳亿通资产评估房地产土地估价有限公司出具的

《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股权涉及的长园电子（集团）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资产评估报告》，本

次股权转让的交易价格为人民币34,000万元。

（2）甲方按如下方式分期支付股权转让款：

1） 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十（10） 个工作日内， 甲方向乙方一支付股权转让首期款 （即股权转让价款的

20%），为人民币6,800万元。

2）乙方一收到股权转让首期款后十（10）个工作日内，甲乙双方配合目标公司办理股权过户手续，股权过

户后十（10）个工作日内，甲方向本协议约定的乙方一指定银行账户支付尾款（即股权转让总价款的80%），为

人民币27,200万元。

4、工商变更登记

（1）乙方一收到股权转让首期款后十（10）个工作日内，甲乙双方共同负责办理目标公司股权和董事、监事

变更的工商变更登记/备案手续，目标公司全力配合办理。

（2）因工商变更登记而产生的费用由目标公司承担。

5、陈述和保证

（1）甲乙双方的陈述和保证

1）签订和履行本协议并完成本次交易不会导致任何一方违反其章程、对其具有法律约束效力的规定或者

其在其他协议项下的义务；

2）甲乙双方在签署本协议之前已经仔细阅读了本协议，对各方之间的有关权利、义务和责任条款的法律含

义有准确的理解，并对本协议的所有条款均无异议；

3）除本协议约定外，甲乙双方均不存在可能严重影响履行合同义务能力的诉讼或其他司法程序；

（2）乙方对甲方的陈述和保证

1）乙方一合法持有标的股权：乙方一对标的股权享有全部权利和利益，标的股权未设置任何他项权利，不附

带任何未向甲方披露的或有负债，不存在冻结等权利限制；

2）无第三方权利：除本协议外，不存在乙方一与任何人签署的、或授予任意第三方的协议、文件、承诺、约定、

权利(无论口头还是书面)，使该第三方能因此获得标的股权，或限制标的股权的转让。

6、股权交割后的事项安排及承诺

（1）交割后的事项安排

股权转让完成后，乙方一不再持有目标公司的股权，甲方作为目标公司的唯一股东，有权根据自身需要调整

目标公司的现有公司治理结构，乙方应予以配合。

（2）交割后的承诺

1）乙方承诺，乙方许可目标公司及其现有附属公司永久无偿使用“长园电子” 商号（包括在企业名称中使

用和在商业中单独使用）。

2）乙方承诺，乙方许可目标公司及其现有附属公司在生产经营产品中永久无偿使用原有商标。 如目标公司

及其附属公司使用时需要乙方及其附属公司、关联方出具授权书或其他配合的，乙方及其附属公司、关联方应当

无条件配合。

3）乙方承诺，在第三方拟使用原有商标生产经营与目标公司及其现有附属公司有竞争关系产品的情况下，

乙方不得将原有商标转让给第三方或者授权第三方使用。除前述情况外，若乙方对外转让原有商标，甲方在同等

条件下具有优先受让权。 若商标转移给第三方的，乙方应将本条款所涉商标许可事项书面告知该第三方并确保

目标公司及附属公司的商标许可权利不受影响、确保该第三方不对目标公司及附属公司主张侵权。 如果商标停

止缴费，乙方应提前通知甲方，由甲方自行决定是否继续续费。

4）甲方和目标公司承诺，目标公司及其附属公司将合法使用本协议所约定商标，不损害乙方等商标权人的

权益及商誉，如有违反，经乙方告知后应积极改正。

5）甲方和目标公司承诺，自本次股权交易完成之日起六十（60）日内向乙方提供目标公司股权过户前最后

一个月的月末盖章财务报表，并且若乙方的财务报表审计机构针对该财务报表对目标公司或其审计机构发出审

计问卷，甲方应积极协调目标公司或其审计机构对审计问卷进行正面答复。

6）乙方承诺乙方（包括其附属公司、关联方）不再针对甲方及目标公司就本协议签订之日前已经存在的事

实提起商标侵权/不正当竞争或其他诉讼/仲裁，除非本次股权交易未能在本协议签订后六十（60）日内完成。

7）乙方承诺不申请执行（2023）粤03民终30325号民事判决书，不要求查阅、复制自2019年1月1日起至

2023年9月1日止的目标公司全部股东会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决议、监事会会议决议、财务会计报告、会计账簿

和会计凭证，除非本次股权交易未能在本协议签订后六十（60）日内完成。

8）乙方承诺，不存在由乙方（含其附属公司）发起的对甲方及其附属公司的其他诉讼案件。

9）甲方承诺在乙方撤诉的情况下撤回（2025）粤1972民初1377号案反诉部分，并承诺甲方（包括其附属公

司、关联方）不再针对乙方（包括其附属公司、关联方）就本协议签订之日前已经存在的事实提起因恶意提起知

识产权诉讼损害责任纠纷或其他诉讼/仲裁，除非本次股权交易未能在本协议签订后六十（60）日内完成。

7、违约责任

本协议生效后，甲方未按约定期限全额向乙方一支付首期款或尾款的，逾期三十（30）日以内的，每逾期一

日，甲方应按照应付未付款项的万分之三向乙方一支付逾期违约金；逾期超过三十（30）日的，乙方一有权单方

面解除本协议并要求甲方支付股权转让款总额30%的违约金。

本协议生效后，如乙方一未按约定配合完成股权过户，则逾期三十（30）日以内的，每逾期一日，乙方一应按

照本协议约定的应付未付款项万分之三向甲方支付逾期违约金；逾期超过三十（30）日，甲方有权单方面解除本

协议且要求乙方一支付股权转让款总额30%的违约金。

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所约定的声明或承诺或保证或者任何义务，即构成违反本协议。

违约方应赔偿守约方因违约方的违约而给守约方造成的一切索赔、损失、责任、赔偿、费用及开支，前述费用包括

但不限于案件受理费、财产保全费、律师费等一切实现债权所产生的费用。

8、争议解决

（1）因本协议引起或者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各方首先应友好协商解决，若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可向

深圳市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2）在有关争议的协商或诉讼期间，除争议事项外，本协议各方应继续善意履行本协议项下的其他内容。

六、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南京长园出售长园电子25%股权事项，盘活存量资产，增加公司现金流，增强公司资产的流动性，有利

于公司进一步优化资产结构，符合公司实际经营和未来发展需要。 本次交易不涉及管理层变动、人员安置、土地

租赁等情况，不会产生同业竞争，预计不会新增关联交易。 经公司初步测算，本次股权转让预计产生投资损失约

2.64亿元，实际影响金额以审计结果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长园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六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

600525

证券简称：

ST

长园 公告编号：

2025051

长园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长园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于2025年6月18日以通讯方式召

开，会议通知于2025年6月12日以电子邮件发出。 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9人，实际参与表决董事9人。 本次会议的

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南京长园出售长园电子25%股权的议案》，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长园（南

京） 智能电网设备有限公司参考评估报告以人民币3.4亿元对价向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出售其持有的

长园电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园电子” ）25%股权。 转让完成后，公司不再持有长园电子股权。 具体

详见公司2025年6月1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子公司南京长园出售长园电

子25%股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52）。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长园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六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

003004

证券简称：

*ST

声迅 公告编号：

2025-049

债券代码：

127080

债券简称：声迅转债

北京声迅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北京声迅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于2025年6月18日在公司会议

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6人，实际出席董事6人（谭天先生、吴甦先生、庞俊巍先生、丛培红

女士以通讯方式参加）。 公司董事长聂蓉女士主持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关于不向下修正“声迅转债”转股价格的议案》

截至2025年6月18日， 公司股票已在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当期转股价格

的85%（即24.60元/股），已触发“声迅转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

经综合考虑公司现阶段的基本情况、宏观环境、股价走势等诸多因素，公司董事会决定本次不向下修正“声

迅转债”转股价格。

本事项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

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不向下修正声迅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

公司董事长聂蓉女士、董事谭天先生对本议案已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4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2票。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北京声迅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18日

证券代码：

003004

证券简称：

*ST

声迅 公告编号：

2025-050

债券代码：

127080

债券简称：声迅转债

北京声迅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不向下修正声迅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截至2025年6月18日，公司股票已在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当期转股价

格的85%（即24.60元/股），已触发“声迅转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

2、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董事会决定本次不向下修正“声迅转债”转股价格。 从

2025年6月19日开始重新起算，若再次触发“声迅转债” 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届时公司董事会将再次召开会

议决定是否行使“声迅转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的权利。

公司于2025年6月18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不向下修正“声迅转债” 转股

价格的议案》，具体情况如下：

一、可转换公司债券基本情况

（一）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北京声迅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

监许可〔2022〕2368号）核准，公司于2022年12月30日公开发行了28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发

行总额28,000万元。

（二）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情况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深证上〔2023〕65号”文同意，公司28,00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

已于2023年2月10日在深交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声迅转债” ，债券代码“127080” 。

（三）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限

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限自可转债发行结束之日（2023年1月6日）满六个月后的第一个交易日（2023

年7月7日）起至可转债到期日（2028年12�月29日）止（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延至其后的第1个工作日；顺

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息）。

（四）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的调整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的初始转股价格为29.34元/股。

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每股派发现金股利0.2元（含税），根据可转换公司债

券转股价格调整的相关条款，“声迅转债” 的转股价格由29.34元/股调整为29.14元/股。 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

2023年6月19日（除权除息日）起生效。

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每股派发现金股利0.2元（含税），根据可转换公司债

券转股价格调整的相关条款，“声迅转债” 的转股价格由29.14元/股调整为28.94元/股。 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

2024年6月4日（除权除息日）起生效。

二、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

根据公司《募集说明书》的相关约定，公司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如下：

（一）修正权限与修正幅度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存续期间，当公司股票在任意连续三十个交

易日中至少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85%时，公司董事会

有权提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方案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表决。

上述方案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方可实施。

股东大会进行表决时，持有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股东应当回避。 修正

后的转股价格应不低于该次股东大会召开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和前一交易日均价之间的较高者，同时修正后的转股价格不低于最近一期经审

计的每股净资产和股票面值。

若在前述三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则在转股价格调整

日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及之后的

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

（二）修正程序

如公司决定向下修正转股价格时，公司将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报

刊及互联网网站上刊登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修正幅度和股权登记日及暂停

转股期间。 从股权登记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即转股价格修正日），开始恢复

转股申请并执行修正后的转股价格。 若转股价格修正日为转股申请日或之后，

转换股份登记日之前，该类转股申请应按修正后的转股价格执行。

三、关于不向下修正“声迅转债”转股价格的具体内容

截至2025年6月18日， 公司股票已在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当期转股价格

的85%（即24.60元/股），已触发“声迅转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

经综合考虑公司现阶段的基本情况、宏观环境、股价走势等诸多因素，公司董事会决定本次不向下修正“声

迅转债”转股价格。 从2025年6月19日开始重新起算，若再次触发“声迅转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届时公司

董事会将再次召开会议决定是否行使“声迅转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的权利。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声迅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18日

证券代码：

003004

证券简称：

*ST

声迅 公告编号：

2025-048

债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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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简称：声迅转债

北京声迅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并换发营业执

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基本情况

北京声迅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2025年4月28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

议、2025年5月22日召开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取消公司监事会及修订〈公

司章程〉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二、本次工商变更登记情况

近日，公司完成了变更注册资本、取消监事会成员职务等事项的工商登记及《公司章程》备案手续，并取得

了北京市海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新换发《营业执照》基本信息如下：

1、名称：北京声迅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1011420915

3、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4、法定代表人：聂蓉

5、注册资本：8185.4452万元

6、成立日期：1994年01月28日

7、住所：北京市海淀区丰豪东路9号院11号楼1至5层101

8、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信息系统集成服务；

人工智能应用软件开发；人工智能行业应用系统集成服务；数据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网络与信息安全软件开

发；信息安全设备销售；物联网技术研发；物联网设备制造；物联网技术服务；消防技术服务；消防器材销售；计算

机系统服务；安全技术防范系统设计施工服务；机械设备销售；电子产品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数

字视频监控系统销售；安防设备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进出口代理；安全咨询服务；标准化服务；租赁服

务（不含许可类租赁服务）；安防设备制造；数字视频监控系统制造。（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

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三、备查文件

《营业执照》

特此公告。

北京声迅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18日

证券代码：

001309

证券简称：德明利 公告编号：

2025-049

深圳市德明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特别风险提示：

1、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深圳市德明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全资

子公司源德（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源德” ）提供担保，累计担保合同金额为22,000万美元及25,000万人

民币，按2025年6月18日美元兑人民币汇率中间价7.1761元计算，折合人民币182,874.20万元；公司累计对外提

供担保实际发生额折合人民币为58,338.73万元，占公司2023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23.52%。前述担保全部

为公司对全资子公司源德提供的担保。

2、公司及子公司无对合并报表范围外的对外担保事项，也不存在逾期担保。敬请投资者充分关注担保风险。

一、公司为源德提供担保事项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和披露情况

1、2025年4月24日， 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 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2025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为了满足公司2025年度日常经营及业务发展所需， 公司拟为全资

子公司源德提供总额不超过人民币300,000万元（或等值外币）的担保额度，用于为源德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

信或其他日常经营所需提供担保，担保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保证、抵押、质押等。 本担保额度预计的有效期为自本

议案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25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日的前一日止，担保额度在有效期内可循环使

用。

担保协议中的担保方式、担保金额、担保期限、担保费率等重要条款由公司、源德与相关债权人在以上额度

内协商确定，并签署相关协议或出具相关保证书，相关担保事项以正式签署的担保文件为准。

本次担保额度预计内的单笔担保原则上不再提交董事会审批。 同时，为提高工作效率，及时办理担保业务，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长暨法定代表人李虎先生，根据源德实际运营资金需要，在担保额度预计范围内决定办

理担保业务，并签署相关担保协议和其他法律文件。 授权期限为自本次担保额度预计事项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至2025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日的前一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26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

露的公告《关于公司2025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

2、2025年5月16日， 公司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2025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议

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5月17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

露的公告《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二、公司为源德提供担保的进展情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源德因生产经营发展需要，近日与珠海华润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以下简称“华润

银行” ）签订了《综合授信合同》，合同约定源德在本合同约定的综合授信额度使用期限内可向华润银行申请使

用的综合授信额度为人民币5,000万元整， 具体授信业务的起始日及到期日由具体授信业务合同另行约定。 同

日，公司与华润银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为全部授信业务合同（以下与《综合授信合同》统称“主合同” ）

项下的债权本金人民币5,000万元整和相应的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等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期间为主

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本次提供担保后，公司为源德提供担保额度为人民币182,874.20万元。 具体情况如下表：

担保方

被担

保方

担保方

持股比例

被担保方最近一期

资产负债率

截至目前

担保余额

本次新增

担保额度

担保额度占公司

最近一期净资产

比例

是否关

联担保

公司 源德 100% 94.43%

22,000万美元及

20,000万人民币

5,000万人

民币

73.73% 否

公司预计为源德提供总额不超过人民币300,000万元（或等值外币）担保额度。 本次担保额度在公司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担保额度范围内。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源德（香港）有限公司

2、公司地址：香港九龙新蒲岗五芳街10号新宝中心8楼02室

3、成立时间：2017年4月5日

4、注册资本：66,631,783.00港元

5、经营范围：电脑相关周边设备，电子器件等制造、加工、进出口及批发业务

6、被担保人与公司的关系：源德为公司持有100%股份的全资子公司

7、公司董事：李虎、田华

8、被担保人最近一年又一期基本财务状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主要财务数据

2025年3月31日

/2025年1-3月

2024年12月31日

/2024年度

资产总额 295,712.15 263,579.02

负债总额 279,252.57 241,366.60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 -

流动负债总额 279,186.83 241,335.21

净资产 16,459.58 22,212.42

营业收入 113,216.05 573,097.76

利润总额 -6,891.33 7,212.84

净利润 -5,733.98 5,998.58

注：①上表中，2024年度相关数据已经审计，2025年1-3月相关数据未经审计；

②源德2024年度资产负债率为91.57%，2025年1-3月资产负债率为94.43%。

9、经查询，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源德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信用状况良好。

四、交易对手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珠海华润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本次交易对手方系该公司下属分行）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40019260094XE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国有控股)

住所：广东省珠海市高新区北城东三路88号1栋

法定代表人：宗少俊

注册资本：853,326.9667万元

成立日期：1996年12月27日

营业期限：1996-12-27至无固定期限

主营业务：银行业务；外汇业务；结汇、售汇业务；公募证券投资基金销售。

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发起人） 持股比例

1 华润股份有限公司 50.48154%

2 南方电网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18.50341%

3 深圳中电投资有限公司 11.10204%

4 珠海市海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0.01278%

5 珠海铧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5.0878%

6 深圳市深汇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4.81244%

合计 100%

公司、源德与华润银行无关联关系。

五、相关合同的主要内容

1、源德与华润银行签订的《综合授信合同》的主要内容

《综合授信合同》约定华润银行在本合同约定的综合授信额度使用期限内可向源德提供的综合授信额度为

折合人民币5,000万元整， 授信额度项下授信敞口额度为折合人民币5,000万元整， 综合授信额度使用期限自

2025年6月17日起至2026年6月17日，额度项下单笔贷款最迟到期日为2026年12月17日。每笔具体授信业务项下

的具体授信额度的开始使用日期不得超过上述授信额度有效使用期限的截止日。

2、公司与华润银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的主要内容

（1）保证人：深圳市德明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债权人：珠海华润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3）主合同：指前述《综合授信合同》及全部授信业务合同

（4）保证金额：担保的主债权本金最高额折合人民币5,000万元整

（5）保证范围：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本金、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以

及实现债权的相关费用；实现债权的相关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催收费用、诉讼费(或仲裁费)、保全费、公告费、执行

费、律师费、差旅费及其它费用。

（6）保证期间：若主合同为借款合同/贷款合同，则本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为：自主合同项下的借款期限届

满之次日起三年；债权人根据主合同之约定宣布借款提前到期的，则保证期间为借款提前到期日之次日起三年。

（7）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累计对外担保合同金额为22,000万美元及25,000万人民币，按2025年6月18日美

元兑人民币汇率中间价7.1761元计算，折合人民币约182,874.20万元；公司累计对外提供担保实际发生额折合

人民币为58,338.73万元，占公司2024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23.52%，均为公司对全资子公司源德的担保。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的对外担保额度累计金额为不超过人民币300,000万元（或等值外币），公司对源德

提供担保剩余可用额度约为人民币117,125.80万元。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未对合并报表范围外的单位提供担保，也无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

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担保。

七、备查文件

1、源德与华润银行签订的《综合授信合同》；

2、公司向华润银行出具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深圳市德明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18日

股票代码：

601328

股票简称：交通银行 编号：临

2025-047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结果暨股本变动公告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交通银行”或“本公司” ）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

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发行数量和价格：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股）

发行数量：14,101,057,578股

发行价格：8.51元/股

● 预计上市时间

本公司已于2025年6月17日就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办理完毕登记、托管及限售手续。本次发行新增股股份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预计将于限售期届满后的次一交易

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上市流通交易，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

个交易日。

一、本次发行概况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1、本次发行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2025年3月30日， 本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预案及相

关议案。

2025年4月16日，本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2025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及2025年第一次H股

类别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预案及相关议案。

2、本次发行履行的监管部门核准过程

2025年4月，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出具《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关于交通银行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方

案及变更股权的批复》（金复〔2025〕272号），同意本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方案。

2025年5月9日，上交所出具《关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交易所审核意见》，认为本

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符合发行条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

2025年5月23日，发行人公告获得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同意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

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5〕1081号）。

（二）本次发行情况

1、发行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股）

2、发行数量：14,101,057,578股

3、发行价格：8.51元/股

4、募集资金总额：120,000,000,000元

5、发行费用：59,445,117.77元（不含增值税）

6、募集资金净额：119,940,554,882.23元

7、联席保荐人及联席主承销商

本次发行的联席保荐人为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发行的联席主承

销商为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三）募集资金验资和股份登记情况

1、募集资金情况

根据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25年6月13日出具的毕马威华振验字第2500410号《资

金验证报告》，截至2025年6月13日止，联席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和联席主承销商指定的认购资金专用账户

已收到本次发行的认购对象缴付的认购资金人民币120,000,000,000.00元。

根据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25年6月13日出具的毕马威华振验字第2500411号《验

资报告》，截至2025年6月13日止，发行人已向特定对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14,101,057,578股，每股面值

1.00元，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8.51元，募集资金总额合计人民币120,000,000,000.00元，扣除与本次发行有关

的费用（不含增值税）人民币59,445,117.77元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的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

119,940,554,882.23元，其中增加实收资本(股本)人民币14,101,057,578.00元，增加资本公积人民币105,839,

497,304.23元。

2、股份登记情况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于2025年6月17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登记托管手

续。

（四）联席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和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1、联席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意见

经核查，联席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联席主承销商认为：

本次发行履行了必要的内部决策及外部审批程序；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符合相关法律和法规的要求，并获

交通银行董事会、股东大会、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及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批复。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发行对象、发行数量及募集资金金额、发行股份限售期、发送缴款通知书、缴款和验资

过程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承销管理办法》《注册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

本次发行符合发行人关于本次发行的董事会、股东大会决议和已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备之《发行方案》的

要求。

发行人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发行对象选择符合 《公司法》《证券法》《承销管理办法》《注册管理办

法》《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符合发行人关于本次发行的董事会、股东大会决议和已

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备之《发行方案》的要求。

本次发行对象不属于《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规定的私募投资基金，无需履

行相关私募备案程序。财政部用于认购本次发行的资金来源合法合规；中国烟草、双维投资用于认购本次发行的

资金来源合法合规，不存在代持、结构化安排或直接、间接使用发行人及其关联方资金用于认购的情形，不存在

发行人及其他主要股东直接或通过其利益相关方向认购对象提供财务资助、补偿、承诺收益或其他协议安排的

情形，不存在认购资金来源于股权质押的情形。 发行人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选择等

各个方面，充分体现了公平、公正原则，符合交通银行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2、律师意见

发行人律师认为：

发行人本次发行已取得必要的批准与授权；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符合《发行注册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本次发行涉及的《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等相关法律文件合法有效；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及发

行数量符合《发行方案》及《发行注册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发行的缴款、验资符合《发行注册

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的约定；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合法、合规，发

行结果公平、公正。

二、发行结果及发行对象简介

（一）发行结果

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认购的数量、认购股份的限售期情况如下：

发行对象 认购数量（股） 限售期（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以下简称“财政部” ）

13,210,347,826 60

中国烟草总公司

（以下简称“中国烟草” ）

538,183,313 60

中国双维投资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双维投资” ）

352,526,439 60

合计 14,101,057,578 -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将于限售期满后的次一交易日起在上交所主板上市流通交易， 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

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二）发行对象情况

1、财政部

财政部成立于1949年10月，是国务院组成部门，主管国家财政收支、财税政策等事宜。

2、中国烟草

企业名称 中国烟草总公司

注册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55号

法定代表人 张建民

注册资本 5,700,0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00000101619881W

企业类型 全民所有制企业

成立时间 1983年12月15日

经营范围 烟草专卖品生产、经营、进出口贸易；国有资产经营与管理。

经营期限 1983年12月15日至无固定期限

3、双维投资

企业名称 中国双维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55号

法定代表人 刘晓杰

注册资本 2,000,0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100011006B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成立时间 1991年4月6日

经营范围

能源、房地产、农业、教育、医疗、物流、基础设施、文化产业、网络信息、金融产品、环保节

能项目投资与管理；烟用辅料及烟草配套项目投资与经营；与业务相关的咨询服务。

经营期限 1991年4月6日至无固定期限

（三）发行对象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业务联系

本次发行完成后，财政部持有本公司A股及H股共计30,942,772,271股，持股比例35.02%，系本公司控股股

东；中国烟草代表双维投资等7家下属公司出席本公司股东大会并行使表决权，根据有关监管规定，财政部、中国

烟草和双维投资为本公司的关联方。

最近一年，除本公司已在定期报告或临时报告中披露的交易外，财政部、中国烟草和双维投资与本行不存在

其他重大交易情况。

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本公司将严格遵照法律法规以及公司内部规定履行关联交易的审批程序，依法

签署关联交易协议并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上交所有关规定履行相关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严

格按照法律法规及关联交易相关管理制度的定价原则进行，不会损害本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三、本次发行前后本公司前十大股东、相关股东变化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本公司前十大股东

本次发行前，截至2025年3月31日，本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有限售条件的股份

数量（股）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A股 13,178,424,446 17.75 -

H股 4,553,999,999 6.13 -

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 H股 14,135,636,613 19.03 -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

A股 3,105,155,568 4.18 -

H股 8,433,333,332 11.36 -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

注

H股 7,720,575,445 10.40 -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A股 1,891,651,202 2.55 -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A股 1,385,350,012 1.87 -

首都机场集团有限公司 A股 1,246,591,087 1.68 -

上海海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A股 808,145,417 1.09 -

云南合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A股 745,305,404 1.00 -

一汽股权投资（天津）有限公司 A股 663,941,711 0.89 -

合计 57,868,110,236 77.92 -

注：已剔除汇丰银行、社保基金会通过该公司间接持有的H股股份，下同。

（二）本次发行后本公司前十大股东

本次发行完成后，截至2025年6月17日，本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持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

量（股）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A股 26,388,772,272 29.86 13,210,347,826

H股 4,553,999,999 5.15 -

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 H股 14,135,636,613 16.00 -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

A股 3,105,155,568 3.51 -

H股 8,433,333,332 9.54 -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 H股 7,724,660,308 8.74 -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A股 1,891,651,202 2.14 -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A股 1,374,709,425 1.56 -

首都机场集团有限公司 A股 1,246,591,087 1.41 -

上海海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A股 808,145,417 0.91 -

云南合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A股 745,305,404 0.84 -

一汽股权投资（天津）有限公司 A股 663,941,711 0.75 -

合计 71,071,902,338 80.43 13,210,347,826

注：发行对象认购的本次发行的A股股票自取得股权之日起五年内不得转让。 同时，财政部承诺自本次发行

完成之日起十八个月内不转让持有的全部交通银行股票。

本次发行完成后，财政部将成为本公司控股股东。 前述股权变动不会导致本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

的情况。

（三）本次发行前后相关股东持股变化

股东名称

变动前持股数量

（股）

变动前持股比例

（%）

变动后持股数量

（股）

变动后持股

比例（%）

财政部 17,732,424,445 23.88 30,942,772,271 35.02

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 14,135,636,613 19.03 14,135,636,613 16.00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 11,538,488,900 15.54 11,538,488,900 13.06

本次发行完成后，财政部持股比例由23.88%增加至35.02%，跨越5%及5%的整数倍；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

公司、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持股比例被动稀释超过1%。

四、本次发行前后本公司股本结构变动表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将增加14,101,057,578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具体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型

发行前 本次发行 发行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数量（股） 比例

有限售条件股

份

- - 14,101,057,578 14,101,057,578 15.96%

无限售条件股

份

74,262,726,645 100.00% - 74,262,726,645 84.04%

合计 74,262,726,645 100.00% 14,101,057,578 88,363,784,223 100.00%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本次发行对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将有效补充本公司的核心一级资本，提升整体资本规模。 由于本公司股本总额与

净资产规模将增加，短期内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摊薄净资产收益率、每股收益等财务指标。 但从长期看，募集资金

用于支持各项业务发展所产生的效益将会逐步显现，本公司的业务发展战略将得到有力支撑，长期盈利能力将

得到有效增强。

（二）本次发行对经营管理的影响

本次发行不会对本公司现有公司治理结构产生重大影响，本公司仍将保持其业务、人员、资产、财务、机构等

各个方面的完整性和独立性。

本次发行将有助于本公司提高资本充足水平，增强风险抵御能力，为本公司各项业务的持续发展奠定坚实

的资本基础，进一步提升本公司综合实力与服务实体经济能力。

（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公司后续经营的影响

本次募集资金总额在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将全部用于补充本公司核心一级资本。 本次发行完成后，本公

司的主营业务范围、业务结构不会发生重大变化。 本次发行完成后，上市公司总资产规模、净资产规模将相应增

加，有利于提升上市公司综合竞争实力、增强持续经营能力和抗风险能力。

六、为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出具专业意见的中介机构情况

（一）联席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

1、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名称 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朱健

注册地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商城路618号

联系电话 021-38677556

传真 021-38670666

保荐代表人 蔡锐、朱东辰

项目协办人 徐立

项目成员 张天枢、徐嘉妤、付博、谢晨昊、于运博、杨一恒、游慧、花浩翔、夏际刘、秦力

2、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名称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刘成

注册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安立路66号4号楼

联系电话 021-68827422

传真 021-68801551

保荐代表人 周子昊、杨成

项目协办人 胡毅伟

项目成员 吕晓峰、常亮、颜浩轩、姚睿、贾哲、张宇熙、傅韬、孙瑾瑜、周建朋

（二）联席主承销商

1、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名称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张佑君

注册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8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联系电话 021-20262341

传真 021-20262004

项目成员 姜颖、朱钰、华东、朱曦东、顾嘉伟、于达、徐敏杰、张启辰、陈舒捷、李璟瑞

2、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名称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林传辉

注册地址 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中新广州知识城腾飞一街2号618室

联系电话 010-56571626

传真 010-56571600

项目成员 王金锋、王冰、刘世杰、邹勇威、苏云、冯卉、马晨晰、周珈宇、张馨月、李英杰、王缔、梅梓原

3、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名称 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王明希

注册地址 新疆乌鲁木齐市高新区（新市区）北京南路358号大成国际大厦20楼2004室

联系电话 021-33389729

传真 021-54047982

项目成员 李昊、吴凌、邵凯杰、张阳、杨元一、李良宇、许洋、潘屹帆

4、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名称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张纳沙

注册地址 深圳市罗湖区红岭中路1012号国信证券大厦十六层至二十六层

联系电话 021-60933189

传真 021-60933172

项目成员 张存涛、胡鹏、余东波、赵辰恺、李豪、宋敬奎、黄苏越、王诗芸

（三）发行人律师

名称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事务所负责人 王玲

注册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1号1幢环球金融中心办公楼东楼17-18层

联系电话 010-58785588

传真 010-58785566

签字律师 苏峥、刘东亚

（四）审计及验资机构

名称 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 邹俊

注册地址 中国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1号东方广场东2座办公楼8层

联系电话 010-85085000

传真 010-85185111

经办注册会计师 石海云、李砾

特此公告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18日


